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1 學年度赴國外姐妹校交換學習甄選簡章 

 

一、宗旨： 

甄選品格端正、學業成績優良、外語流利之本校學生赴國外姐妹校研修就讀，以培育學

生國際觀，並促進國際學術及文化交流。 

二、 交換期間：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及第 2 學期(2022 年 8 月至 2023 年 7 月)。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

僅開放新簽約學校或交流學有缺額提出申請。 

三、 甄選重要日程： 

配合教育部學海計畫補助時程，校內甄選辦理時程已調整為每年一次，預計辦理時間為

每學年第一學期，徵選下一學年度第 1-2 學期出國交換學生。倘若交流學校尚有名額，

則視實際情況辦理第二次徵選。 

項     目 日      期 備     註 

公告甄選簡章  預計 110年 9 月 27 日(一)起  

繳交申請資料 自公告日起至110年10 月29 日

(五)17:30止 

申請資料不全恕不受理收

件，採書面審核，必要時在

進行面試。 

甄試結果奉核後公告 110 年 11 月 8 日(一)~12日(五)  

公告錄取名單 110 年 11月 15 日(一)  

繳交出國交換確認單及

切結書 

110 年 11 月 30 日(二)  

繳交姊妹校申請文件 110 年 12 月~ 111 年 6 月 各校收件時間不一 

四、 交換學校及錄取名額： 

交換協議層級 交換國家 交換學校名稱 名額/學期(年) 徵選交換期間 

校級 日本 大阪教育大學 2/年 111-1、111-2 

校級 山梨英和大學 無限制 111-1、111-2 

校級 兵庫教育大學 1/年 111-1、111-2 

校級 京都產業大學 1/年 111-1、111-2 

系級       

(限音樂系學生) 

相愛大學 2/學期 111-1、111-2 

校級 關西國際大學 1/年 111-1、111-2 

校級 東京學藝大學 2/年 111-1、111-2 

校級 德島文理大學 2/年 111-1、111-2 

校級 工學院大學 4/年 111-1、111-2 

校級 武藏野大學 2/年 111-1、111-2 

校級 韓國 大邱教育大學 3/年 111-1、111-2 

校級 釜慶大學 5/年 111-1、111-2 

校級 京仁教育大學 3/年 111-1、111-2 

校級 釜山外國語大學 1/年 111-1、111-2 

校級 首爾教育大學 2/年 112-2~113-1 



(交換一年) 

校級 忠南大學 2/年 111-1、111-2 

校級 明知大學 5/年 111-1、111-2 

校級 法國 University of 

Burgundy 
4/年 111-1、111-2 

校級 捷克 Newton College 2/學期 111-1、111-2 

校級 羅馬尼亞 University of 

Galati 
4/年 111-1、111-2 

校級 西班牙 Universidad 

Catolica San 

Antonio de Murcia 

2/年 111-1、111-2 

校級 西班牙 Universidad de 

Santiago de 

Compostela 

2/年 111-1、111-2 

校級 土耳其 Istanbul Kultur 

University 
無限制 111-1、111-2 

校級 Zonguldak Bulent 

Ecevit University 
2/年 111-1、111-2 

校級 俄羅斯 莫斯科國立師範

大學 

3/年 111-1、111-2 

校級 莫斯科市立師範

大學 

10/年 

(4 人為語教系

學生) 

111-1、111-2 

校級 聖彼得堡國立電

子科技大學 

3/年 110-2、111-1、111-2 

(大學四年級及碩士班

學生) 

校級 奧地利 林茲教育大學 2/學期 111-1、111-2 

校級 菲律賓 Tarlac State 

University 
2/學期 111-1、111-2 

校級 印尼 Nommensen HKBP 

University 
10/年 111-1、111-2 

校級 美國 Stockton 

University 
2/學期 111-1、111-2 

校級 香港 香港教育大學 2/年 111-1、111-2 

校級 大陸 姐妹學校 簽署交換學生

細則學校 

111-1、111-2 

◎聖彼得堡國立電子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交換申請期限至 110 年 10 月 12 日(二)，英

文能力必須具備雅思 6.0 或托福 iBT80 以上。 

◎大陸暨南大學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交換申請期限至 110 年 10 月 20 日(三)。 

  ＊教育部非認可名冊內學校將無法適用本校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點規定，交換學校是否為

教育部認可名冊內學校，請依教育部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五、 凡符合以下資格之本校在學學生，得報名參加甄選： 

(一) 本校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學生，應屆畢業生需經系所主管同意並符合本校延畢

之規定，始得參加甄選。 

(二) 陸生、僑生及外籍生不得申請交換至其原居住國；另領臺灣獎學金者，不具申請資



格。 

六、 語文能力證明： 

(一) 請檢附擬出國交換之國家相關語言證明，歐美及香港地區請檢附托福、雅思、多益

等成績單(相當於 B2 級以上，不含全民英檢)，日本地區請檢附 JLPT 日本語能力試驗

(至少 N3 以上)，韓國地區請檢附韓國語能力測驗(TOPIK)合格證書或英文檢定證明。 

(二) 日本京都產業大學請至該校網站進行日文檢測；韓國釜山外國語大學須要求會基礎

韓語能力：羅馬尼亞 University of Galati 須要求會基礎羅馬尼亞語。 

(三) 大陸地區(不含香港)則無須提供語文能力證明。 

七、 申請方式： 

請於 110 年 10 月 29 日(五)前將申請表連同必備資料繳交至國研處辦公室(A201)。 

八、 甄選方式： 

採書面審核，審查標準依序為 1.語文成績(50%) 2.學業成績(30%) 3.推薦信(10%) 4.參與活

動及競賽(5%) 5.其他(5%)。 

九、 交換學校之相關資訊(陸續更新中，以姊妹校提供最新資訊為準)： 

交換學生須維持在學身分，僅需繳交本校全額學雜費，免繳交交換學校學費，但需自行

負擔海外住宿、交通、生活雜支等費用。 

學校名稱 交換期間 學期制度 相關資訊 

大阪教育大學 一學期/一學年 

 

 

 

第一學期 4 月至 9 月。 

第二學期 10 月至隔年

3 月。 

1.協助申請校內外獎

學金。 

2.提供宿舍。 

山梨英和大學 一學期/一學年 提供宿舍。 

兵庫教育大學 一學期/一學年 提供宿舍。 

京都產業大學 一學期/一學年 提供宿舍。 

相愛大學 一學期 
提供宿舍。 

關西國際大學 一學期/一學年 1.協助申請校內外獎

學金。 

2.提供宿舍。 

東京學藝大學 一學期/一學年 1.協助申請校內外獎

學金。 

2.提供宿舍。 

德島文理大學 一學期/一學年 
無提供宿舍。 

大邱教育大學 一學期/一學年 

第一學期 :9 月至 12

月。 

第二學期:3 月至 6 月。 

1.提供免費韓語課程。 

2.部分補助餐費。 

3.免住宿費。 

京仁教育大學 一學期/一學年 
提供宿舍。 

釜山外國語大學 一學期/一學年 
提供宿舍。 

釜慶大學 一學期/一學年 1.提供成績優異者獎

學金。 



2.提供宿舍。 

首爾教育大學 一學年 1.提供免費韓語課程。 

2.提供每月 30 萬韓元

補助。 

3.提供宿舍。 

University of 

Burgundy 

一學期/一學年 第一學期:10 月至隔年

1 月。 

第二學期:2 月至 6 月。 

提供宿舍。 

Newton College 一學期 第一學期:9 月至 2 月

初。 

第二學期:2月中旬至 6

月。 

協助安排住宿。 

University of Galati 一學期/一學年 第一學期:10 月至隔年

1 月。 

第二學期:2 月至 6 月。 

無提供宿舍。 

Nommensen HKBP 

University 

一學期/一學年 第一學期:9月至隔年 1

月。 

第二學期:2 月至 6 月。 

1. 提供免費印尼語言

課程。 

2. 提供宿舍。 

香港教育大學 一學期 第一學期:9月至隔年 1

月。 

第二學期:2 月至 6 月。 

提供宿舍。 

大陸姐妹學校 一學期 第一學期:9月至隔年 1

月。 

第二學期:2 月至 6 月。 

提供宿舍。 

＊赴日本交換學習可申請日本交流協會短期研修獎學金。 

十、 學分抵免： 

(一) 大陸地區交換學校若為教育部非認可名冊內學校，將無法辦理學分抵免。 

(二) 學分抵免須依教務處註冊組之法規「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生實施要點」辦理，交換

學生出國前應先與所屬系所充分溝通學分抵免事宜。返國後學分抵免之手續，將依

照本校相關規定辦理，若因抵免學分不足， 導致無法如期畢業者，須自行承擔後果。 

(三) 學分抵免須於辦理本校離校手續前完成；離校手續完成後，即不得再要求辦理學分

抵免。 

(四) 在交換學校進修之期間，應列入本校修業年限內。 

十一、 其他重要注意事項： 

(一) 每人至多能選 2 所交換學校申請，但需填寫優先順序。 

(二) 交換甄選結果預計於 110 年 11 月 15 日(一)於國研處網站最新消息公告。請於 110

年 11 月 30 日(二)前繳交出國交換確認單及切結書。 

(三) 出國交換期間請務必確實遵守校內規定辦理註冊程序。 

(四) 申請 110-2 出國交換學生則無法申請教育部學海飛颺及學海惜珠計畫補助。 


